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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星图”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5,5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文件已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1131 号文注册同

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50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8,25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444,706 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

9.9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2,805,294 股将回拨到网

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5,530,294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7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14,025,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30%。

本次发行价格为 16.21 元 / 股。 中科星图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T 日）通

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科星图” A 股 1,402.50 万股。

根据《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3,435.3942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4,956,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30,574,294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1.7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18,981,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8.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93948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6.21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应当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

配金额的 0.5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

售对象账户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

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

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

可流通。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

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

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

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

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单位获配一

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

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

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196，6196，2178

末“5”位数

25896，38396，50896，63396，75896，88396，13396，00896，

12505

末“6”位数 964297，464297，096223

末“7”位数

4857563，6107563，7357563，8607563，9857563，3607563，

2357563，1107563，0207978

末“8”位数 38024284，50079200，2899675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科星图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37,962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中科星图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规

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137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314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4,472,00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344,820 74.79% 23,038,033 75.35% 0.06887675%

B类投资者 6,770 0.15% 45,859 0.15% 0.06773855%

C类投资者 1,120,410 25.05% 7,490,402 24.50% 0.06685412%

合计 4,472,000 100.00% 30,574,294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余股 750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

售给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德邦稳盈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7 月 1 日（T+3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

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7 月 2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

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

及

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投资” ）；

（2）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中信建投中科星图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中科星图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资管计划” ）以及中信建投中科

星图核心员工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科星图核心

员工资管计划” ）。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

情况详见 2020 年 6 月 23 日（T-1 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关于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

查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2020 年 6 月 22 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

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21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8.9155

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

建投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中信

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2,467,612 股，初始

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7 月 2 日（T+4 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中科星图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资管计划以及中科星图核心员工资管计划

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4,850 万元，

共获配 2,977,094 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在 2020 年 7 月 2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简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限（月）

中信建投投资 2,467,612 39,999,990.52 - 24

中科星图高管及核心

技术人员资管计划

1,743,288 28,258,698.48 141,293.49 12

中科星图核心员工资

管计划

1,233,806 19,999,995.26 99,999.98 12

合计 5,444,706 88,258,684.26 241,293.47 -

注：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中科星图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认购金额、持

有份额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资产管理计划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1 邵宗有 总经理 266.23 9.31%

2 胡煜 副总经理 300.35 10.51%

3 陈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850.94 29.76%

4 郑云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700.67 24.51%

5 唐德可 副总经理 510.57 17.86%

6 时信华

总经理助理、解决方案中心

总经理

230.26 8.05%

合计 2,859.01 100.00%

注 1：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

造成。

注 2： 中科星图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包含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认购规模不超过 2,840 万元，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包含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与募集资金规模的差异系预留管理人的管理费和托管人的托管

费等必要费用，该安排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中科星图核心员工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认购金额、持有份额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资产管理计

划金额（万元）

资管计划持有比例

1 马守朋 总经理助理、证券法务部总经理 269.07 13.29%

2 张瑞 审计部总经理 220.08 10.87%

3 李攀 总经理助理、营销管理中心总经理 950.23 46.94%

4 史经业 总经理助理、政府事业部总经理 330.08 16.30%

5 成伟 总经理助理、西安星图总经理 255.06 12.60%

合计 2,024.53 100.00%

注 1：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

造成。

注 2： 中科星图核心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的认购规模不超过 2,010 万元，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与募集资金规模的差异系预留管理人的管理费和托管人的托管费等必要费

用，该安排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发行人：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761 200761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本钢板

B

公告编号：

2020-041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钢板材” ）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采用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及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

售部分）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7

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

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8亿元的部分由国泰君安包销。 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68亿元，国泰君安根据

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国泰君安包销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

大包销额为20.40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 发行人及国泰君安将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本钢板材公开发行6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本钢转债” ）原A股股东优先配

售及网上申购已于2020年6月29日（T日）结束。

根据2020年6月23日（T-2日）公布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

本次本钢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本钢转债本次发行68亿元（共计6,800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

本次发行的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6月29日（T日）。

二、发行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A股股东优先配

售，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最终发行结果如下：

1、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A股股东共优先配售本钢转债16,836,427张，共计1,683,642,7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4.76%。

2、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本钢转债为5,116,357,000元（51,163,570张），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5.24%，网上中签率为0.0925101034%。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55,305,926,

690张，配号总数为5,530,592,669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05,530,592,669。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6月30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

在2020年7月1日（T+2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公告。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本钢

转债。

3、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配售比例

原A股股东 16,836,427 16,836,427 10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55,305,926,690 51,163,570 0.0925101034%

合计 55,322,763,117 67,999,997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

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3张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三、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本钢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0年6月2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 投资

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16号

联系电话：024-47827003

联系人：高德胜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电话：021-38031868、021-3803187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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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1号软件产业三期A3栋8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929,78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929,7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76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76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程家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姚小华出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程家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6,920,992 99.9812 是

1.02 关于选举陈爱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6,920,993 99.9812 是

1.03 关于选举姚小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6,920,994 99.9812 是

1.04 关于选举黄加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6,920,992 99.9812 是

2、 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王清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6,920,993 99.9812 是

2.02 关于选举崔华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6,920,994 99.9812 是

2.03 关于选举李云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6,920,992 99.9812 是

3、 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程解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46,920,993 99.9812 是

3.02 关于选举任青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46,920,991 99.9812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举程家明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92,492 99.8276

1.02

关于选举陈爱民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92,493 99.8276

1.03

关于选举姚小华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92,494 99.8276

1.04

关于选举黄加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92,492 99.8276

2.01

关于选举王清刚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92,493 99.8276

2.02

关于选举崔华强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92,494 99.8276

2.03

关于选举李云钢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92,492 99.827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第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旭、薄春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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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

以现场方式召开，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发出会议通知的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监事共

同推举，本次会议由陈升亮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

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已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股东代表监事已经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

选举陈升亮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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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会议选举程家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见附件。

二、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1、战略投资委员会：程家明（主任委员）、陈爱民、李云钢

2、审计委员会：王清刚（主任委员）、崔华强、陈爱民

3、薪酬考核委员会：崔华强（主任委员）、王清刚、姚小华

4、提名委员会：李云钢（主任委员）、崔华强、程家明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见附件。

三、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会议同意聘任程家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姚小华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陈尧女士为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姚小华女士、陈尧女

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个人简历见附件。

四、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会议同意聘任陈爱民先生、姚小华女士、孔繁东先生、王显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马超先生为

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见附件。

五、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员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本次提名、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

个人简历

程家明先生个人简历：

程家明，男，1969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处理显示与识

别专业，本科学历。 1991年7月至1997年5月，就职于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任工程师、项目负责人；1997年

6月至1998年7月，就职于合肥中科大爱克科技有限公司，任高级工程师；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就职于

武汉龙凌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任高级工程师；1999年9月至2004年5月，创办武汉兴图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任总经理；2004年6月创办兴图新科电子有限公司，2004年6月至2010年12月任兴图新科电子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1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程家明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28,862,900股股份，通过武汉兴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5,943,300股股份，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云钢先生个人简历：

李云钢，男，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

硕士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 1997年7月

至2016年12月，就职于国防科技大学，任教师；2017年4月至2020年4月，就职于湖南科瑞变流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任总经理；2020年5月至今就职于湖南银河天涛科技有限公司，任首席专家，2019年3月至今在公

司任独立董事。

李云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崔华强先生个人简历：

崔华强，男，197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国际经济法专

业，硕士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学位。2003年7月至

2006年9月就职于天津商学院，任教师；2006年9月至2009年6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攻读博士；

2009年7月至今就职于天津财经大学， 任教师；2013年9月至2016年9月， 在北京秉道律师事务所担任律

师；2016年10月至今就职于北京中子律师事务所， 任律师；2017年4月至今在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任独立董事；2017年12月至今在西藏金凯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2019年3月至今在公司任独

立董事。

崔华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清刚先生个人简历：

王清刚，男，197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

理专业， 硕士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 博士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专业， 博士学位。

1996年7月至今，就职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师；2004年9月至2007年7月，就职于厦门大学，从事工商

管理领域博士后研究；2017年3月至今， 在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任独立董事；2018年4月至

今，在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2019年3月至今在公司任独立董事。

王清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爱民先生个人简历：

陈爱民，男，1968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石油矿场机械

专业，硕士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研究生学历。 1991年7月至1996年9月就职于第三

石油机械厂研究所；1996年10月至2003年6月，就职于江汉石油机械厂研究所；2003年7月至2004年5月，

就职于武汉兴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任技术支持工程师；2004年6月至2010年12月，就职于兴图新科电子

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营销总监、副总经理；2011年1月至今在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

陈爱民先生与程家明先生系堂兄弟关系，其直接持有公司2,325,600股股份，通过武汉兴图投资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520,000股股份，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姚小华女士个人简历：

姚小华，女，198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

学历。 2005年7月至2008年5月，就职于武汉国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综合管理行政主管；2008年6月至

2010年12月，就职于兴图新科电子有限公司，任行政与人力资源部总监、总经理助理；2011年1月至今在

公司任董事、董事会秘书，2014年5月至今在公司任副总经理。

姚小华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

通过武汉兴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80,000股股份，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尧女士个人简历：

陈尧，女，1989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2015年3月起任职于公司，历任投融资发展部投融资专员，现任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陈尧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通

过武汉兴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20,000股股份，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陈尧女士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孔繁东先生个人简历：

孔繁东，男，197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江苏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本科

学历。 2000� 年 8� 月至 2001� 年 5� 月就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任研发工程师；2001� 年 6� 月至

2006�年 1�月，就职于武汉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产品规划总监；2006�年 1�

月至 2007�年5�月，就职于武汉裕泰鑫隆有限公司，任技术总监；2007�年 6�月至 2009�年 3�月,就职

于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任产品经理；2009�年 5�月至 2010�年 8�月，就职于杭州华银视讯科技有限

公司，任产品经理；2010�年 10�月至 2010�年 12�月，就职于武汉兴图新科电子有限公司，任研发中心

副总工程师；2011�年 1�月至 2013�年 5�月在公司任产品副总工程师；2013�年 5�月至今在公司任公

司副总经理。

孔繁东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

通过武汉兴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38,800股股份，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显利先生个人简历：

王显利，男，197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机电一体化专

业，研究生学历。 1999�年 4�月至 2000�年 2�月就职于武汉中电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任软件开发工程

师；2000�年 3�月至 2005�年 6�月，就职于武汉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产品经理；2005�年 8�月至

2007�年 11�月，就职于马来西亚 GHL�系统有限公司，任技术部技术总监；2007� 年 12� 月至 2009年

12�月，就职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任系统平台部副部长；2009年 12�月至 2011�年 3�月，

就职于武汉道凯科技有限公司，任研发总经理；2011年 4�月至 2013�年 5�月在公司任副总工，2013�年

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显利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

通过武汉兴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15,400股股份，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马超先生个人简历：

马超，男，198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本科学历。 2006�年 9�月至 2015�年 10�月，就职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任高级审计经理；2015�年 10�

月至 2018�年 3�月，就职于武汉光谷人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总监；2018�年 3�月至 2019�年 3�

月，在公司任职财务部，2019�年 3�月至今在公司任财务总监。

马超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通

过武汉兴图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200,100股股份，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